‌关于作废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相关许可证书的公告
‌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相关规定及建设单位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书面申请，因其名下山东斐讯云翔IDC大数据中心二期项目后勤中心规划面积调整，现依法作废以下行政许可文件：
‌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‌
编号：临行审消审字〔2023〕第015号
许可事项：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‌
编号：370305202303210101
许可事项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
‌法律效力‌：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上述行政许可文件不再具备法律效力。建设单位等参建单位不得继续以该文件从事建设等相关活动。
‌异议处理‌：
相关利害关系人如对本决定有异议，请自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（截至2025年11月19日）以书面形式（需加盖单位公章或个人签字并附联系方式）向本机关提出。
‌联系方式‌：
电话：0533-7177866
邮箱：lzqxzspfwjgcjsk@zb.shandong.cn
地址：临淄区临淄大道971号临淄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区
特此公告。


             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2日
